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学资料归档实施细则
 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，结合校教〔2019〕23号文《常州工学院课程教学资料整理与存档的基本要求（修订）》的精神，现制定出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教学资料归档整理的实施细则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总体要求
1.完整性。学校或学院要求归档的课程教学资料，均须及时存档备查；各项资料中应该填写的信息，均须填写完整。
2.准确性。各项信息填写准确无误，资料中的相关数据统计正确，资料的时序符合规范。学院、专业、课程等名称使用规范，不得随意更改或使用简称。
3.原始性。所有课程教学资料均要保持其原始性，一旦形成并归档，不得随意更改或置换。
二、资料存档类别
存档资料包括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资料，其中教学基本资料主要包括课程教学资料、实验教学资料、实习(实训)教学材料、课程设计教学材料、毕业设计教学材料五个类别。
三、存档期限
保存期限一般至学生毕业后三年，已过保存期限的教学资料由学院统一处理。
四、存档要求
1. 纸质与电子的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由学院、专业系统一存档，电子版的培养方案、教学大纲必须分年级、分专业在二级学院网站主页上登出。各专业负责按年级编印课程教学大纲合订本，合订本中应涵盖本专业培养方案的所有课程。
每个专业教学大纲合订本需印5套，其中1套送交教务处，1套送交学校档案馆存档，2套交学院，1套由系部留存。
2. 讲稿和教案由教师留存备查，可以是纸质形式，也可以是电子形式。
3. 档案袋封面目录列出的教学资料均要归档。学生作业每门课程贴好封面全部由学院统一存档。
4.教学基本资料由专业系统一收缴，组织人员进行审核，并在资料盒（袋）上签字后交学院集中存放。
5.教学资料应放入学校规定的资料盒（袋），一门课程的教学资料使用一个资料盒（袋），当资料较多时，可以使用多个资料盒（袋），但必须注明共几盒（袋）和第几盒（袋）。
6.资料盒（袋）应注明“存档号”（即存档地址），当不同专业班级合班时，可放入同一资料盒（袋），存档号相同时按存档号进行编号。
7.课程设计原件、实习报告原件（除放入资料袋外的6份）及学生实验报告全部贴好封面交学院统一归档。
8.学生课程设计作品、毕业设计作品等由任课教师保存。
9.课程教学资料根据资料盒（袋）规定的内容进行存档，其他资料的存档内容如下：
(1) 课程教学资料:课程教学任务书、课程教学进度表、平时成绩登记表、课程或实践成绩登记表、教学小结表（从教务管理系统直接导出，工程认证专业用达成度评价表代替此小结表）、课程试卷分析表（从教务管理系统直接导出填写）、试题答案（评分标准）、期考试卷（含封面）、补考试卷（含封面）、补考成绩登记表、补考试题答案（评分标准）、课内实验任务书、课内实验成绩登记表、6本作业（其他另外存档）。
（2）课程设计：课程教学任务书、教学进度表、课程设计任务书、平时成绩登记表、成绩登记表、教学小结表（从教务管理系统直接导出，工程认证专业用达成度评价表代替此小结表）、成绩评定标准、光盘（若有）、6份课程设计原件（其他另外存档）、分组情况说明、其他教学改革需要的说明材料等。
（3）校内实习（综合实验、综合实训、综合实践）：任务书、进度表、平时成绩登记表、成绩登记表、教学小结表（从教务管理系统直接导出，工程认证专业用达成度评价表代替此小结表）、成绩评定标准、光盘（若有）、6份实习（实践）报告原件（其他另外存档）、其他教学改革需要的说明材料等。
（4）校外实习：任务书、实习执行计划、平时成绩登记表、校外实习报告或日志、成绩登记表、教学小结表（从教务管理系统直接导出，工程认证专业用达成度评价表代替此小结表）、成绩评定标准、光盘（若有）、其他教学改革需要的说明材料等。
（5）毕业设计：选题申报表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毕业设计说明书、中期检查表、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表、评阅教师意见表、答辩情况记录表、综合成绩评定表、双周报册、论文相似度检测报告、外文阅读与翻译、必要的图纸、资料和照片、文献综述（如有）、其他。
10.重修
（1）重修的所有教学资料不放入课程资料盒（袋），由教务办收齐后存档，每学期为一个资料盒。
（2）存档清单：重修试卷、成绩评定标准、成绩登记表
11.资料盒（袋）内外所有资料信息必须保证正确无误，各类表格签字必须齐全。
五、归档时间
1.所有教学资料盒（袋）必须在该学期结束后一周内完成，并交专业系审核合格。
2.所有教学资料盒（袋）必须在第二学期第四周之前交学院集中存档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及时上交，须由教师本人提出申请，专业系签字后报学院审批。
六、相关说明
1.学校、学院检查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如能整改应及时更正；如无法整改，档案袋内附相应的“情况说明”。
2.任课教师必须对课程教学资料的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，课程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归档。学院、系（部）负责人对相关资料要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管理人员应做好课程资料档案接收登记工作，并妥善保管。如发生课程资料档案不规范、丢失或损坏等问题，将视情节轻重，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应责任，给予通报批评或教学事故处理。
3.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地方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
电气信息工程学院
二0一九年九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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